投诉人：
姓名：李云波  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日期：1970 年 2 月 6 日
身份证号码：220702197002060810   联系电话：13843849492
被投诉人（用人单位）
项目信息：辛庄镇特色小镇白塘口定向安置房2020-19项目
工程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辛庄镇白塘口村白万公路西侧
建设单位：中铁建设集团（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91120112MA077UR568
项目负责人：刘振华     手机号：13521957237

施工单位：中铁建设集团华北工程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91120116583283857T
项目经理：梁明       手机号： 18600187558
安全经理：冯振义    手机号：13072278608
拖欠工资分包老板姓名：耿庆明   联系电话：15321637280    13260394413
招募人及班组长：胡全中  联系电话：13836773997
投诉请求：
1. 请求依法查处被投诉人拖欠工资的违法行为。
2. 责令被投诉人支付投诉人 2024年5月10日至2024年7月24日的工资共计人民币16182.5元；
事实与理由：
2024年4月20日本人从杭州做高铁到济南，胡全中把本人接到济南工地宿舍，2024年4月27-5月7日在济南一起干了10天日工300元/天共计3千元。干完了济南的十天日工后2024年5月8日胡全中开车带着本人和其他工人一起到达天津市津南区白塘口工地宿舍住下。从2024年5月10日至2024年7月24日开始在天津市津南区白塘口项目地干活。
在白塘口项目工程中我主要做ALC隔墙板安装。有5个人一组的活，也有4个人一组的活，还有一份5个人一起做的零散日工活一万块钱，每人平分2千元工资。其中配建房和酒店一层样板间项目ALC隔墙板安装是5个人一组干活由胡全中做组长，董景辉，张龙先，孙晶，和本人李云波，工资则是5人一组干活的总金额5个人平分。 给我们的工价是外墙47元/平方，内墙27元/平方。在5个人一组的活里面，外墙总共做了670平方米，单价是47元/平方，总共是670平方X47元/平方=31490元÷5人=6298元每人。内墙做了585平方米，单价是27元/平方总共是585平方*27元/平方=15795÷5人=3159元每人 。在白塘口5个人一起做的零散的日工活的总工价是一万块钱5个人平分每人两千元工资。因此5人一组干活工资共计欠6298元+3159元+2000元=11457元。
然后在白塘口还有一份是4个人一组干活的，也是由胡全中做组长，张龙先，孙晶还有本人李云波共计4个人一组，外墙共计：100平*47元/平方=4700元÷4人=1175元每人，内墙共计：200平方+185平+47平+94平=526平*27元/平方=14202÷4人=3550.5元每人，4人一组干活工资共计欠4725.5元。综上所述白塘口项目共计欠本人11457元+4725.5元=16182.5元。和胡全中手写的工资单完全对得上，胡全中是每次大家一起干了多少他测量一下写上去对应的几个人干活就除几人，我说的总平方数与金额和他写的对得上。从胡全中手写的项目中可以看出，他写的是白塘口和金江里两个项目的干活工资。金江里的工资是4945元。而且他把所有的小数点都直接去掉保留整数，并且胡全中手写的工资单上体现出李云波和他们一起干活的平方数量和单价，47就是外墙的单价，27就是内墙的单价，，胡全中负责给和他一组干活的工人统计做工的数量和代发工资，他手写的单子上最后一排有亲笔写着本人李云波的名字，和剩余工资多少钱。并且通过微信发送给本人李云波的。
只是后来2024年的11月份我在耿庆明老板的其他工地受工伤骨折住院了，出院回老家后就没有继续和他们一起干活了，当时我索要工资的时候他们承诺年底会一起发工资给我，我想着大家也一起干活这么久了，应该不至于不给我开工资，后来因为工伤的事情和耿庆明老板起纠纷，赔偿了我几万块钱，我受伤的工地是在滨海新区，那个工地刚好签了合同，他迫于法律的压力。只好赔偿我工伤的钱，这个津南区的工地耿庆明老板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和我签合同，我们在津南区白塘口这个工地做ALC隔墙板安装都是计算一个组干了多少个平方的，因为是计件性质不是计时的多劳多得，我们平时上班也没有要求固定按时打卡。就是大门口有个中铁建设的刷脸机，有时候胡全中带我们干活没有走那个刷脸的大门就没有刷脸记录，但我确实在那里的宿舍住了2个月多月，干了那么久的活，当时刷脸的大门有一个保安大爷他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干活进出，我有时候还会和他聊天，劳动监察的同志可以去调工地监控，核实我有没有说谎，我含辛茹苦打工的钱被这样克扣我心里很难受。当时做零散日工都有300块钱一天，我做长工的更不止三百一天，我这些钱都是辛辛苦苦赚的。2025年过年和我一起干活的人工资都发了，就我的没发，我就给胡全中打电话和发微信问他为啥没有发我的工资，胡全中说因为工伤我把耿庆明起诉了所以这个工地的钱他说不发我，我说这个工地又不是受伤的工地为什么不发工资，胡全中就说人家老板不发工资他就没钱给我发，他也没有办法啊，胡全中又是常年在耿庆明手下做事受制于耿庆明，就和耿庆明串通一气，不承认欠我的工资。因为我老家是东北吉林省的和胡全中老家近一点，我把胡全中在他户籍地起诉了，然而他和耿庆明串通好，把耿庆明发放的工伤赔偿款的一万五千元昧着良心说成是发的白塘口和金江里的工资，但是我没有收到超出赔偿总金额的多余的一万五千元工资，这个工地的工资我是一分钱都没有收到。后来胡全中和耿庆明的这个伪证被法院识破不给予承认并驳回，同时胡全中也承认了我和他一起给耿庆明打工干活，他是替耿庆明代发工资。包括干多少平方和结算工资都是胡全中给我们统计，由于他后面还想继续在耿庆明老板那里干活赚钱，并且和我们一起干活的都是他们亲戚，只有我一个外人，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诓骗我不给我发工资，他们还和总包撒谎说我只在那里干了一天日工三百块钱给我结清了，但是我在那里做了很久的，很多的领班和组长我都认识，如果只在那做了一天我不会认识那么多人的。我只是上了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当，早知道会这样我出院的那天就让胡全中或者耿庆明给我马上结算工资。因为他们当时说款没下来往年也是过年的时候发工资我就没有在意，真的是人心叵测，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因为工伤赔偿的事情对我怀恨在心不发工资。
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投诉人的合法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法律尊严和投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局投诉，望依法查处。
此致天津市津南区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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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签名：
日期：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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